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有

关要求，作为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经

认真审阅议案及相关材料，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所审议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资金使用计划，在不影响正常经

营活动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认购歌斐创世鑫根并购

基金 H 投资基金，可合理利用短期闲置自有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增加

公司的现金资产收益。且该基金的最终投资标的的本金及预期收益有提供回购连

带担保，风险较小。 

经核查： 

1、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2、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未发生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及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的事项； 

公司承诺：本次投资行为发生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所审议的《关于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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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黄俊立          张文君           苑德军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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